附件5:      济宁学院期末考试监考流程
	时间
	工作项目
	工作内容及要求

	考前半小时
	监考报到领取试卷
	1．监考员到系考务办公室，核对时间。关闭通讯工具（手机、小灵通等）。

2．监考员领取试卷和考试材料： ①监考牌，试卷(含答题纸、草稿纸)；②《考场记录表》一份。

3．监考员核对考试科目、考场、班级、课程、考试时间，在《试卷交接登记表》上签字。

	考前20分钟
	进入考场
	4．两位监考员佩带监考牌，携带考试材料直接到达考场。

5．监考员甲组织考生对号入座，要求学生清理桌面字迹及周边抽屉内纸屑杂物。已带入的物品请存放到考场前指定地点。监考员乙巡视考场，清擦黑板，在黑板上书写本场考试所考课程名称、试卷共几页、几道大题、监考员姓名等信息。

	考前10分钟
	全文宣读注意事项同时发放试卷答题纸和草稿纸等
	6． 监考员乙检查考生学生或身份证，核对照片，清退无证考生及代考人员。监考员甲宣读下列注意事项：

① 请先填写专业、学号和姓名。未宣布开始不得做题。学生证置于桌面右前方。② 考试开始后的30分钟内不得退场。考试过程中不得离开考场。③ 通讯工具作弊者及代考者将受到留校察看处分，并失去获得学位的资格。现在请代考人员主动离场。④ 考试过程中不得左顾右盼，不得互借文具，不得使用自带草稿纸。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，应立即停止答题，继续答题者以违规处理。⑤ 提前交卷时，试卷和答题纸，正面朝下，置于桌面，安静地离开考场，不得在考场内外及附近逗留、喧哗或重返考场。

7．监考员甲乙共同发放试卷、答题纸及草稿纸。

	考试开始
	考试开始
	8．监考员甲宣布：“考试正式开始”。 

	考试中 
	监考
	9．监考员应一前一后站立监视考场，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，不得抽烟，不得抄题做题，不得中途离开考场。

10、考试开始30分钟后，监考员乙填写相关表格。

11、监考人员应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若发现违纪行为应及时制止，并将违纪、作弊考生姓名、情节填在《考场记录表》上，要求学生本人签字确认。学生拒不签字的，监考人员要注明。 

	考试结束前10分钟
	提醒考生
	12、监考员甲宣布：“距考试结束还有十分钟”。

	考试结束
	考试结束
	13．监考员甲宣布“考试结束，请考生停止答题”，监视考场秩序监考员乙到各考生桌面上验收试卷，清点无误后，组织考生退场（严禁考生带走试卷、答题卡）。

14．考生全部退场后，监考员甲、乙将试卷和答题纸对折，按学号小号在上、大号在下的顺序整理、清点无误，填写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（草稿纸也要求回收）。

	考试结束后
	回收试卷
	15．两位监考员一同将试卷交至系考务办公室，工作人员清点无误，在《试卷交接登记表》上签字后方可一起离开。


